
有限責任國立北港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組織章程  

                                       85 年 6 月 17 日 85 合二字第 1680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85 年 9 月 2 日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2 日社員大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30 日社員大會修正第 6、7、9、12、13、16、17、18、26、27、28、29、33、34 條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 日社員大會增訂第 22 條之一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9 日社員大會修正第 23、34 條 

112 年 8 月 30 日社員大會修訂第 6、13、18、19、27、33 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社定名為有限責任國立北港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以下簡稱本社）。 

第二條：本社以代辦學生用品、日用品及辦公用品，供社員之需要暨置辦公用設備，供社員公用 

為目的。 

第三條：本社為有限責任組織，各社員以其所認股金為限，負其責任。 

第四條：本社以國立北港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業務區域。 

第五條：本社社址於本校內。 

第二章 社股 

第六條：本社社員以本校教師、職員、工友為正式社員，在校學生無限制行為能力且 

經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者得為本社準社員。 

新任教師、職員、工友及新入校之學生繳納股金後，即取得社員或準社員資格。 

準社員除無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及表決權外，其權力、義務與社員相同。 

第七條：本社社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出社： 

一、 離職。  

二、 離校（包括畢業、轉學、退學等）。 

三、 死亡。 

第八條：出社社員得請求退還其已繳股金。 

前項股金之退還以不超過其原繳股金為限。 

第三章 社股 

第九條：本社股金額每股新台幣壹拾元。學生每人認購一股，教職員工每人認購二十股。 

第十條：社員認購股金，一次繳清。 

第四章 組織 

第十一條：本社設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及社務會。 

第十二條：社員大會為本社之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社員組織之。 

第十三條：本社設理事至少三人，候補理事二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均由社員大會 

就社員中選舉之。 

本社理事會由理事組織之，監事會由監事組織之，理事會、監事會各設主席一人，由

理事、監事分別選舉之。候補理事及後補監事在未遞補前，不得出席理、監事會議。 

前項理事任期為一年，監事任期為一年，均得連選連任。 

第十四條：社務會由理監事共同組織之。 

第十五條：社員代表之選舉，採「無記名單記法」。 

第十六條：社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 選舉及罷免理、監事。 



二、 審核並接受本社社務業務報告及會計報告。 

三、 通過預算決算及業務計畫。 

四、 制訂或修訂各種章則。 

五、 規劃社務進行。 

六、 理理事監事及社員之提議事項。 

第十七條：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擬訂業務計畫。 

二、 聘任職員。 

三、 處理社員提出之問題。 

四、 調解社員間糾紛。 

五、 處理社員大會決議交辦事項。 

六、 處理其它理事監事提出之事項。 

七、 通過社員之入社、出社。 

第十八條：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監查本社財產狀況。 

二、 監查本社業務執行狀況。 

三、 審查合社法第三十五、三十六條所規定之書類。 

四、 當本社與理事訂立契約或為訴訟上之行為時代表本社。 

監事為執行前項職務認為必要時，並得召開社員（代表）大會。 

五、 監事不得兼任理事、事務員或技術員。 

第十九條：本社設理事主席、經理、文書、會計、司庫之職務，以由學校教職員工兼任 

為原則，除經理外，必要時得聘專任人員，由理事會徵得校長同意後聘任。經理之任

期為一年，得連選連任不得超過三年，助理員若干人，由經理提請理事會任用之。 

第二十條：本社因業務之需要，得分部經營，各部設主任一人，由經理提理事會任用之，受經 

理之督導，進行專司之業務。 

第二十一條：本社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委員會委員由理事會聘任之。各種委員會章程另 

定之。 

第二十二條：理事、監事、各種委員會委員，皆屬義務職。但有必需公務費用時，由理事會之 

認可支付之。惟理事兼任經理以下其他職員時，得酌支薪給或津貼。 

第二十二條之一：理事職務每月支領之兼職費明定如下: 

理事職稱 每月兼職費 

理事主席 2000 元 

經理 4000 元 

會計 2000 元(外聘)；3000 元(內聘) 

司庫 3000 元 

文書 2000 元 

第二十三條：本社出席聯合社之代表，由理事會提出於社員大會推選之，其任期為一年，但出 

席聯合社代表被選為理監事時，以聯合社規定之任期為任期。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四條：社員大會，分一般社員大會及臨時社員大會兩種。 

通常社員大會於每一業務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召集之，臨時社員大會因下列情形

之一召集之： 



一、 理事會、監事會，於執行職務上認有必要時。 

二、 社員全體四分之一以上，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其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集時。 

前項第二款請求提出後十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社員得報請主管機關自

行召集。 

第二十五條：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社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 

但解除理事、監事職權之決議，需由全體社員過半數之同意。解散本社或與他社合

併之決議，應由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二十六條：社員大會以理事主席為主席，理事主席缺席時，以監事主席為主席。監事會召集 

大會時，由監事主席為主席。 

社員自行召集大會時，臨時公推一人為主席。 

第二十七條：社務會每六個月召集一次，由理事主席召集之。其主席由理監事互選之。社務會 

應有全體理事、監事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 

社務會開會時，經理、主席、文書、會計、司庫、助理員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二十八條：理事會、監事會每三月召集一次。理事會、監事會由各該會主席召集之。理事 

會、監事會，應各有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事、監事，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章 業務 

第二十九條：本社業務如左： 

一、 供銷部：辦理學生用品、食品飲料、日用品及辦公用品之供應。 

二、 代理部：接受學校委託代辦餐盒、學生制服、體育服裝等業務。 

第三十條：理事會得按照社員之特約，購進貨物或自行製造。 

第三十一條：本社售貨以採廉價制為原則，其價格由理事會定之。 

第三十二條：本社售貨以現金交易為主。 

第七章 結算 

第三十三條：本社以國曆 8 月 1 日 至翌年 7 月 31 日 為一業務年度，理事會應於每年度終 

了時，製作業務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收支餘絀表、財物目錄表、查帳報告書及結

餘分配案(或短絀分擔案)，於社員大會開會十日前送理監事會審核後，連同監事會

查帳報告書，報告社員大會。 

第三十四條：本社年度結算後，有結餘時，除彌補累積短絀，及付股息至多年利一分外， 

其餘數應平均分為一百分，按照下項規定辦理： 

一、 以百分之十以上作公積金，由社員大會指定機關存儲，或其他確有保握之方法運用

失息，公積金除彌補損失外，不得動用，惟公積金超過股本二倍時，由社員大會決

議自定提撥比率。 

二、 以百分之五以上作公益金，由社務會決議，做為辦理清寒學生獎助金、社員康樂活

動或學校公共設備經費，惟學校公共設備至少應佔公益金半數以上，以符共享之原

則。 

三、 以百分之十以下，作理、監事及職員之酬勞金，其分配方法由理事會決定之。 

四、 合作社結餘，除依前條規定提撥外，其社員交易分配金按社員交易額比例分配之。 

第八章 解散 

第三十五條：本社解散時，清算人由社員大會就社員中選任之。 



第三十六條：本社清算後有虧損時，以公積金、股金順次抵補之。如有資產餘額時，由清算人 

擬定分配案，提交社員大會決定之，其賸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第九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合作社法、合作社法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十八條：本章程經社員大會通過，報主管機關核準後施行



有限責任國立北港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本社社員以本校教

師、職員、工友為正式社員，

在校學生無限制行為能力且

經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者得

為本社準社員。 

新任教師、職員、工友及新入

校之學生繳納股金後，即取得

社員或準社員資格。準社員除

無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

及表決權外，其權力、義務與

社員相同。 

第一條：本社社員以本校教

師、職員、工友為正式社員，

在校學生維現致行維能力且 

經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者得為

本社準社員。 

新任教師、職員、工友及新入

校之學生繳納股金後，即取得

社員或準社員資格。 

準社員除無選舉全、被選舉

權、罷免權及表決權外，其權

力、義務與社員相同。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本社設理事至少三

人，候補理事二人，監事三

人，候補監事一人，均由社員

大會就社員中選舉之。 

第一條：本社設理事至少五

人，候補理事二人，監事三

人，候補監事一人，均由社員

大會就社員中選舉之。 

考量員生社經營與目前社員狀

況，理事調降至法定規定人數

至少三人。 

第十八條：監事會之職權如

左： 

五、監事不得兼任理事、事務

員或技術員。 

 增修第十八條第五項監事不得

兼任理事、事務員或技術員。 

第十九條：本社設理事主席、

經理、文書、會計、司庫之職

務，以由學校教職員工兼任為

原則，除經理外，必要時得聘

專任人員，由理事會徵得校長

同意後聘任。經理之任期為一

年，連選連任不得超過三年，

助理員若干人，由經理提請理

事會任用之 

第十九條：本社設理事主席、

經理、文書、會計、司庫各一

人之職務，以由學校教職員工

兼任為原則，除經理外，必要

時得聘專任人員，由理事會徵

得校長同意後聘任。經理之任

期為一年，得連任一次，助理

員若干人，由經理提請理事會

任用之 

配合本校實情調整 

第二十七條：社務會每六個月

召集一次，由理事主席召集

之。其主席由理監事互選之。

社務會 

應有全體理事、監事三分之二

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事、

監事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社務會開會時，經理、主席、

文書、會計、司庫、助理員得

列席陳述意見 

第二十七條：社務會每六個月

召集一次，由理事主席召集

之。其主席由理監事互選之。

社務會 

應有全體理事、監事三分之二

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事、

監事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社務會開會時，經理、主任、

文書、會計、司庫、助理員得

列席陳述意見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三條：本社以國曆 8月

1日 至翌年 7月 31日 為一業

第三十三條：本社以國曆 8月

1日 至翌年 7月 31日 為一業

依來函說明酌作文字修正。 



務年度，理事會應於每年度終 

了時，製作業務報告書、資產

負債表、收支餘絀表、財物目

錄表、查帳報告書及結餘分配

案(或短絀分擔案)，於社員大

會開會十日前送理監事會審核

後，連同監事會查帳報告書，

報告社員大會 

務年度，理事會應於每年度終 

了時，製作業務報告書、資產

負債表、損益計算表、財物目

錄表、查帳報告書及盈餘分配

案，於社員大會開會十日前送

理監事會審核後，連同監事會

查帳報告書，報告社員大會 

 


